
看到朋友發文，案件對造律師提了一個證

據調查聲請狀，聲請傳喚「證人○○公司」。

因為事實上，公司不是自然人，顯然不能

當證人，所以必須具體表明，要傳○○公司

裡的「誰」來法院作證。

因此，法官開庭時特別問：「大律師，你

是要傳公司裡的誰？」但大律師卻表示：

「我再陳報。」

這種詭異的情況，有幾個可能性（或許為

訴訟策略考量）：

一、大律師是素人律師，新手上路。

二、�大律師根本沒想傳證人，只是假裝要

傳證人，拖一下時間（動機很多）。

三、�大律師真的想傳證人，但決定匆促，

還在考慮人選，所以暫時還沒決定。

四、�大律師真的想傳證人，但真得也想拖

一下時間（動機不一）。

五、�大律師真的想傳證人，避免太晚聲請

遭法院拒絕，所以先丟出去，至於人

選尚未決定。

六、�大律師真的想傳證人，避免太晚聲請

遭法院拒絕，所以先丟出去，人選也

確定，但因為尚未接觸證人（目前並

無絕對禁止律師接觸證人），確認作

證意願，所以不敢貿然決定。

七、�大律師還沒收足律師費，所以先拖一

下，律師費都收到了，再來好好做

事。

八、�大律師已經確定人選，但目前證人一

直聯絡不上，又不想一次列太多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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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去，讓法院認為亂槍打鳥，所以只

先說要傳證人。

九、�大律師真心認為，公司可以當證人。

事實上大律師想要釐清的問題，應該

用聲請法院協助函詢○○公司的作法

處理。

十、�大律師收費charge� by� hour,very� fast,每

次開空庭、每次出廢狀，都聽到下錢

的聲音，所以就……

傳訊證人是訴訟技術中很深奧的一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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